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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411民初3094号
许丽珍：本院受理嘉兴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411民初30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1、被告许丽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付原告代偿款36429.54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
被告许丽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实
现债权的律师费代理费2500元；3、案件受理费减
半收取计416元，保全费420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1396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823号

叶超：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海涛与被告叶超的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
如下：限被告叶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
还原告郑海涛借款本息2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4860元，由被告
叶超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884号

宋建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茂兰与被告宋建华的
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宋建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茂兰交通事
故损失188412.69元；二、驳回原告李茂兰的其它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32元，公告费560元，由原
告李茂兰负担284元，由被告宋建华负担4408
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03破1号之二
因浙江新天衣薄膜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获法院裁定认可并已进行分配，浙江新天衣薄
膜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请终结浙江新天衣
薄膜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
11月28日裁定终结浙江新天衣薄膜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146号

范小仙：原告王顺喜与被告范小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范
小仙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王顺喜归还借
款23750元。如果被告范小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王顺喜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075元，由原告王顺喜负担31元（已预
交）；由被告范小仙负担104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993号

许杨康：本院受理原告龙通芬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199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许杨康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龙通芬代偿款201753元，并支
付自2022年7月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龙通芬的其他诉讼请
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457号

浙江东方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
国松与被告武义东方露酒业有限公司、浙江东方
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组成人员告
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及
广告费446146元、股权23000元，共合计应返还人
民币469146元（肆拾陆万玖千壹百肆拾陆元），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日

期为2023年1月17日下午2:30，开庭地点在武义
县社区矫正中心。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61号之一

2022年9月19日，本院根据申请人胡章木的申请
裁定受理东阳市味上餐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查，东阳市味上餐饮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亦
无财产可供分配，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味上餐饮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
阳市味上餐饮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
月3日宣告东阳市味上餐饮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157号

杭州隆驰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
江区江南大道3776号元天科技大楼B座8楼
8010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益友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告杭州隆驰装饰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城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054号

胡整洁、蔡美荣（均住永康市方岩镇铜坑村华川路
58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330722197007063616、
33032919721025164X）：原告程小莉与被告胡整
洁、蔡美荣、胡卓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784民初4054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如下：一、由被告胡整洁归还原告程小莉借款本
金142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25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1.25%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以110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5月16日起按月利
率1.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蔡美荣对第
一项款项中的借款本金12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
125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
1.2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三、由被告胡卓超对第一项款项中的借款本金
1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100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5月16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述项款项限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胡整洁、蔡美荣、
胡卓超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8146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23796元。由被告胡整洁负担（其中
2138元由被告蔡美荣共同负担，18237元由被告
胡卓超共同负担）。请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
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295号

谢敏波（住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方山村大路洋57
号,公民身份号码：331081198302172679）：原告李
志仁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429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由被告谢敏波支付原告

李志仁货款2685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 2022 年 8
月 19 日起按年利率
3.7%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款限本判决
生效后三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确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2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122 元，由被告谢敏波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205 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246号

陈俊俊：本院受理原告王露与被告陈俊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32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限被告陈俊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王露借款本金25500元，并支付利息
14319.38元，合计39819.38元；二、驳回原告王露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元，由原
告王露负担75元，由被告陈俊俊负担813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陈俊俊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842号

浙江浦江通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戴彤武：本院
受理的原告浙江浦江永在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与
被告浙江浦江通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戴彤武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284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一、限被告戴彤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浦江永在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货
款14055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40555元为基
数，自2021年7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浙江浦江
永在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
受理费330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958元，由被
告戴彤武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递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968号

付业爽、邓少莉:本院受理的原告衢州市启顺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付业爽、邓少莉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依法判决：一、由被告付业爽偿还原
告衢州市启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偿款本金
49619.14 元及其利息，其中本金 4751.17 元自
2019年12月29日起、本金44867.97元自2020年
9月30日起至还清款时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四倍
利率计算。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
回原告衢州市启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8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1948元，由被告付业爽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缴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803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1249号

徐志良：本院受理原告曾雄彬与被告徐志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长期在外无法
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25民
初124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徐志良归
还曾雄彬借款3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017年3
月22日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
算，2020年8月20日至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436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1736元，由徐志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2580号

陆百根：本院受理陆其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161号

应友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
司为与被告应友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1004民初516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应友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代偿款人民币84521.25元，并支付
自2020年12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
率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浙江省
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628元，由被告应友岳负担2452元，由原
告负担 176 元；公告费 560 元，由被告负担 522
元，由原告负担3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375号

程晨：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375号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被告程晨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被告程晨外出，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程晨
立即向原告偿还透支本金人民币99893.35元及透
支利息、违约金、分期付款手续费(暂算至2022年
8月25日为人民币9960.19元，自2022年8月26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
上述金额暂计为109853.54 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6日9时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51号

本院于2022年11月8日裁定受理浙江正道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债权人应自2022年12月2日至2023年1
月1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
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
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
人承担。

二、对浙江正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执
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
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浙江正道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
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该诉讼或仲
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正
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已制作(2022)浙
0781破申58号民事裁定书交付给管理人。债权
申报时间为自2022年12月2日起至2023年1月
13日(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
申报地点:兰溪市兰花路146号浙江溪源律师事务
所 101 办 公 室, 联 系 人 为 赵 灿 ，联 系 方 式
15158999483。

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
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的义务。五、本院定于2023年
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
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与

义乌市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0579-85271575，联系地址：义乌市
江东中路2号501室。即日起60日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法送养。

义乌市民政局
2022年12月2日

某男孩，2021年10
月 5 日 9 时许，在义乌
市大陈镇杜桥村发现
男性弃婴一名。无明
显特征。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义乌市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579-85271575，联系
地址：义乌市江东中路2号501室。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
法送养。 义乌市民政局

2022年12月2日

某女孩，2021 年 3 月
17日5时40分，在义乌市
福田街道殿前村后塘角
19 号一楼走廊发现女性
弃婴一名。随身携带一
床红黄蓝相间的毛毯和
米色衣服。

浙江东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1121796485946G 丢 失 ，声 明

作废。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公章丢失，声明
作废。

声明人：浙江东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2月2日

遗失声明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王培欣在执法过程

中，不慎遗失浙江省行政执法证(11010399053)一本，特
声明作废。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2月2日

遗失声明

浙江法制报2022年7月12日第11版刊登的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基于浙江宏昌制革有限
公司9份《银行承兑协议》所引起的催款公告，现对公告进
行变更，变更后公告如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原“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钱塘支行）与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分别于2011年11月
15日、2011年12月12日、2011年12月16日、2011年12月20
日、2011年12月21日、2011年12月26日、2011年12月28
日、2012年2月14日签订9份《银行承兑协议》，编号分别为
2011192、2011231、2011236、2011242、2011246、2011254、
2011256、2011257、201223。后因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涉
及重大诉讼，根据协议约定，钱塘支行请求浙江宏昌制革有
限公司足额缴存票款，但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未能足额
归还垫款。截止2022年6月21日尚拖欠钱塘支行合同项
下垫款本金共计107188683.04元，利息534777168.99元。

根据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6
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2011112的《保证合同》（最高额）的
约定：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

钱塘支行于2011年6月15日至2012年6月14日期间形成
的一系列承兑商业汇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黄健、梁文胜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2月25日签
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黄健、梁文胜为浙江宏昌制
革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2月25日至2012年2月
2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
保，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程丹萍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
支行于2012年1月12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程丹萍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于2012年1
月12日至2013年1月11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
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合同编号为201223的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浙江
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拖欠钱塘支行的垫款本金及相应利
息。届时未归还的，建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债务人
和相关担保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讼
费、执行费等额外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
2022年12月2日

变更公告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兴分局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协议
甲方：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兴分局
地址：湖州市吴兴大道1号吴兴区行政中

心4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524K149977247
法定代表人：何晔波
道场乡：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人民政府
地址：湖州市杭长南路12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524002564723N
法定代表人：俞晔虹

乙方：浙江安旭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地址：吴兴区道场乡城南工业园区会家山

西路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502MA2B739Q74

法定代表人：杨太宗

根据《湖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管理
办法》，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就乙方
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达成修复协议如
下：

一、损害事实
经公安机关查明，乙方在没有处理废机油

资质的情况下，于 2020 年 3 月-2021 年 7 月期
间，分4次向沈成兵购买废机油共计17桶，每
桶300多斤。主要用于脚手架钢管拆卸过程中
使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废机油污染土壤
的事实。根据浙江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
华 分 公 司 出 具 的 检 测 报 告（华 普 检 测
（2021-09）第 J213525 号，2 份土壤样品均检测

出石油烃，有讯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二、鉴定评估结论
根据湖州南太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具的《浙江安旭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废机
油处置区场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报告》，
乙方浙江安旭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无资质
使用废机油且未做好防护措施的行为造成厂
区土壤污染损害费用1.5万元，事务性费用0.5
万元（包括司法确认公示费用约0.4万元，调查
评估费用0.1万元），合计为2万元（贰万元）。

三、磋商意见
2022 年 10 月 21 日，甲乙双方召开磋商会

议，吴兴区人民法院、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分局、
道场乡派出所、道场乡人民政府派员参加。湖
州南太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解释了此次

废机油污染土壤案件中乙方行为以及污染物
排放数量核定、损害量化、估算方法、造成生态
损害费用。经过磋商，甲乙双方行成以下磋商
意见：

乙方无资质使用废机油且未做好防护措
施造成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
价值2万元，主要包含土壤污染损害费用1.5万
元，事务性费用0.5万元（包括司法确认公示费
用约0.4万元，调查评估费用0.1万元）。

四、履行方式
1.乙方通过货币方式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费2万元赔付道场乡人民政府用于统筹生态损
害赔偿修复事宜，本案件发生的事务性费用
（司法确认公示费用约0.4万元，调查评估费用
0.1万元）由道场乡统一结算，履行赔偿责任期

限是2022年10月31日前。
2.如乙方不按约定时间、约定内容履行的

或不完全履行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缴未履行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五、其他
甲乙双方及时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本协议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具有强制
执行效力。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的，甲方可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
式4份，甲乙双方、道场乡和鉴定评估单位各执
一份。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兴分局
浙江安旭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日


